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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調查紀要 

1.1 事故摘要 

111 年 6 月 6 日臺灣鐵路管理局(以下簡稱臺鐵局)第 1247 次(基隆~苗

栗)行駛至鶯歌站時，第 5 車 EM9223 車下有煙霧飄散，經司機員檢視該車

軸溫貼紙正常並隔離牽引馬達後開車，但抵達桃園站後該車仍有煙霧飄散，

且車輪呈現紅熱狀態。調度員令本次車 1247 次桃園~苗栗站間停駛，旅客

換乘第 2273 次，故障編組由救援機車牽引迴送七堵機務段查修。 

1.2 調查依據 

一、 鐵路法第 56 條之 6 第 2 項 

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，交

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，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。 

二、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 

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，以審查會議為主，必要時得針對個

案辦理專案調查： 

一、審查會議：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臨時召開，由本

局局長擔任主席，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果及審議

違失事項。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，並

接受委員詢問；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車事故事件，由本局報

告之。 

二、專案調查：由本局進行調查，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，本局得

視個案需要，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。 

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交通部鐵道局(以下簡稱本局)鐵路行車事故事件

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，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。 

1.3 調查過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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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年 6 月 7 日 
本局監理組、機電組會同運安會上午 10 時至

七堵機務段勘查列車狀況。 

111 年 8 月 30 日 

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1 次會議，臺鐵

局列席報告發生經過及原因，會議審查調查結

果及審議違失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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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事故發生與經過 

2.1 事故說明 

111 年 6 月 6 日臺鐵局第 1247 次(基隆~苗栗)於鶯歌站晚 2 分(20:00)到

站，值班站長發現第 5 車 EM9223 車下有煙霧飄散，經司機員檢視該車軸

溫貼紙正常並隔離牽引馬達後晚 20 分(20:19)開車，20:26 抵達桃園站後，

值班站長發現該車仍有煙霧飄散，且車輪呈現紅熱狀態，經通報調度員後，

調度員令本次車 1247 次桃園~苗栗站間停駛，旅客換乘第 2273 次(較原車

次晚 52 分)，故障編組由救援機車(E414)牽引迴送七堵機務段查修。 

2.2 處置過程 

時間 處置情形 

20:00 
鶯歌站發現第 5 車 EM9223 車下有煙霧飄散，經檢視該車

軸溫貼紙正常並隔離牽引馬達後晚 20 分(20:19)開車。 

20:26 

抵達桃園站後仍有煙霧飄散，且車輪呈現紅熱狀態，調度

員令本次車 1247 次桃園~苗栗站間停駛，旅客換乘第 2273

次(較原車次晚 52 分)，故障編組由救援機車(E414)牽引迴

送七堵機務段查修。 

 

2.3 事故影響 

一、 人員傷亡：無。 

二、 設備受損：無。 

三、 運轉延誤：影響計，本列次停駛/52 分/旅客 250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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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事實發現 

3.1 環境 

一、 天候 

依據中央氣象局鶯歌測站資料，6 月 6 日 19 時之氣溫為 25.6℃，降水

量為 5.5 公厘。 

二、 周邊環境 

事故地點位於桃園站，屬臺鐵局縱貫線路段。 

3.2 軌道 

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軌道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3 號誌 

本次故事件區間號誌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4 機車車輛 

3.4.1. 機車車輛基本資料 

EMU900 型電聯車屬動力分散式列車，包含兩輛駕駛車廂(ED 車)、五

輛馬達車廂(EMa1，EMa2 和 EMb 車)和三輛集電弓車廂(EPa 和 EPb)，採三

輛集電弓車廂和兩輛駕駛車廂之列車單位結構組合共 10 輛之編組運轉；

EMU900 型列車基本規格資料詳表 3.4-1。 

表 3.4-1 EMU900 型列車基本規格資料表 

項目 規格 

軌距 1,067 公厘 

駕駛車廂長度(第 1、10 車) 21,580 公厘 

非駕駛車廂長度(第 2~9 車) 20,300 公厘 

10 節車廂總長度 205,560 公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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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廂寬度 2,890 公厘 

車廂高度 4,080 公厘 

地板高度 1,180 公厘 

10 輛車廂列車重量(空車) 417.928 公噸 

10 輛車廂列車重量(滿載載重) 555.088 公噸 

 

3.4.2. 事故位置及影像 

111 年 6 月 6 日臺鐵局第 1247 次(基隆~苗栗)，於 20：00 鶯歌站到站，

第 5 車廂 EM9223 第 1 轉向架車輪到站停車前熱紅，並於到站後有煙霧飄

散；事故地點示意(鶯歌站第 2 股道)圖、鶯歌站第二月臺北邊第 3-1 支監視

器列車海側畫面車輪熱紅圖、鶯歌站第二月臺北邊第 3-1 支監視器列車海側

畫面車底起煙圖、列車行駛方向及車輪紅熱車廂示意圖如圖 3.4-1~4。 

 



 

6 
 

 

圖 3.4-1 事故地點示意圖(鶯歌站第 2 股道) 

 

 

圖 3.4-2 鶯歌站第二月臺北邊第 3-1 支監視器列車海側畫面車輪熱紅圖 

第 5 車第 1 轉向架車輪熱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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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4-3 鶯歌站第二月臺北邊第 3-1 支監視器列車海側畫面車底起煙圖 

 

 

圖 3.4-4 列車行駛方向及車輪紅熱車廂示意圖 

 

該車抵達桃園站後仍有煙霧飄散，車輪呈現紅熱狀態，調度員令本次車

停駛，故障編組由救援機車牽引迴送七堵機務段查修，返段後該車輛

EM9223 山側與海測車輪及閘瓦狀態如圖 3.4-5~6。 

第５車底竄起煙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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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4-5EM9223(海側)車輪與閘瓦狀態圖 

 

 

圖 3.4-6EM9223(海側)車輪與閘瓦狀態圖 

 

接獲事件通報後，本局派員於次日(111 年 6 月 7 日)現場勘查： 

一、 ED9221 動力車交接簿於 6/5 已登載 5 車有鬆軔異常情形，如圖 3.4-

7。 



 

9 
 

 

圖 3.4-7 動力車交接簿 6/5 登載圖 

 

二、 現場勘查閘瓦有明顯高溫痕跡，踏面有異常磨擦及輪緣高溫油漆剝落

痕跡如圖 3.4-8~9；  

 

圖 3.4-8 閘瓦高溫痕跡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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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4-9 踏面異常磨擦及輪緣高溫油漆剝落痕跡圖 

 

馬達外觀正常且通風口乾淨，輪軸外觀正常，馬達與車輪間隙外觀正

常如圖 3.4-10~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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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4-10 馬達及通風口外觀圖 

 

 

圖 3.4-11 輪軸外觀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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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4-12 馬達與車輪間隙圖 

 
3.4.3. TCMS(Train Control and Monitoring System)列車控制監視系統 

臺鐵局提交報告說明，依該車 TCMS 故障紀錄，該車於當日曾 19：34

發生 TCMS-LU 通訊異常；事發後，由此異常進行情境無法鬆軔情況模擬測

試，其牽引控制單元(TCU)、TCMS 本地單元(TCMS-LU，以下簡稱 LU)、

軔機系統電子控制單元(BECU)訊號路徑簡圖如圖 3.4-13，三種情境及測試

方式與結果如表 3.4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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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.4-13TCU、TCMS-LU、BECU 訊號路徑簡圖 

 

表 3.4-2 三種情境及測試方式與結果表 

項目 情境 測試方式與結果 

1 LU 本身無法正常運作 將單一車廂LU斷路器關閉，車速 10KM/H

以上，全編組暫停軔機鬆軔。 

2 LU 正 常 運 作 但 與

BECU之通訊功能異常 

將單一車廂 LU 之 RS485 接頭拔除，車速

10KM/H 以上，全編組暫停軔機鬆軔。 

3 LU 乙太網路通訊異常 將單一車廂 LU 之乙太網路接頭拔除，車

速 10KM/H 以上，接頭拔除之車廂仍維持

暫停軔機緊軔，其餘車廂暫停軔機鬆軔； 

與本案故障現象相同(單一車廂暫停軔機

緊軔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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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人員 

本次事故事件行車與運轉人員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6 規章與程序 

本次事故事件規章與程序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。 

3.7 其他 

本次事故事件無其他發生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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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原因分析 

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，經檢視軌道、號誌、人員、規章

與程序及其他情形，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，車輛為肇事主要因素。 

4.1 直接原因 

列車行駛中，第 5 車 EM9223 單一車廂暫停軔機不鬆軔，閘瓦與車輪

持續摩擦產生煙霧及車輪紅熱情形。 

4.2 間接原因 

第 5 車 EM9223 因 LU 通訊異常，造成 TCU「暫停軔機鬆軔」訊號無

法送達 BECU，使該單一車廂暫停軔機不鬆軔。 

4.3 違失事項及處置 

經檢視軌道、號誌、人員、規章與程序及其他情形，均與本次事件發生

原因無相關。事件係因車輛故障發生暫停軔機不鬆軔，致使經過列車車輛閘

瓦與車輪持續摩擦產生煙霧及車輪紅熱情形；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並無違

反相關監理法規及鐵路機構規章規定之情事。 

4.4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

接獲事件通報後，本局派員於次日(111 年 6 月 7 日)現場勘查並研製本

案事故(件)初報表(附件 1)回報局本部。 

本案鬆軔不良，造成閘瓦冒煙及車輪紅熱，影響列車運轉，係屬鐵路行

車規則第 62 條車輛故障之異常事件，雖非屬重大行車事故，本局仍依交通

部 111 年 6 月 11 日函文(附件 2)啟動調查：請臺鐵局提供當日該車次板橋

至桃園站間通聯紀錄、該列車動力車交接簿影本、一級檢修紀錄、TCMS 資

料、該車型司機員應變程序、機車車輛基本資料、故障排除手冊、馬達溫度

偵測保護機制、電子剎車控制單元技術文件、原廠運轉（操作）手冊、原廠

維修手冊、原廠故障排除手冊、司機員現行使用之運轉手冊及故障排除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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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、營運前測試規定及計畫、投入營運前測試紀錄等相關資料；二、本案車

輛故障原因檢討結果與後續辦理情形；並於文到 15 日內提供本局審查。 

本局於 111 年 8 月 30 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1 次會議(會議

紀錄如附件 3)，請臺鐵局出席說明發生經過、發生原因及改進作為。臺鐵局

於會議中報告說明，將對 EMU900 型全車隊 LU 軟體進行優化；當 LU 與

列車網路(乙太網路交換器)發生通訊異常時，會終止傳遞 LU 正常信號至

BECU，以利 BECU 判斷 LU 目前有通訊異常狀況發生；事發當日該列車

EMU922 編組其 LU 版本為 0022，目前 EMU900 型全車隊 LU 軟體皆已優

化至 0026。本局亦於會中提出應行改進事項以利後續管制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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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改進措施與建議 

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，提出 2 項應行改進事項及 1 項建

議事項，原則如下： 

一、應行改進事項：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，或有影響

營運、安全或服務之虞，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。 

二、建議事項：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，及無影響營運、安

全或服務之虞，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務品質者。 

5.1 應行改進事項 

一、請臺鐵局針對已加入營運 EMU900 型電車，提供 LU 軟體優化後之相

關紀錄及是否有再發生類似狀況之處置情形。 

二、整備測試期間所下載 TCMS 異常訊息，應由臺鐵局會同 IV&V 廠商與

車商檢視，以確認 TCMS 異常訊息均有獲致解決。 

5.2 建議事項 

一、建議臺鐵局辦理 EMU900 型交車及整備測試時，請先確認廠商所提供

軟體是否為最新版本；並於後續採購列車時，納入通訊系統備援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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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 附件 

 事故(件)初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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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通部 111 年 6 月 11 日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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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1 次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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